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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福建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紧紧围绕“两打”“第三方打假”

等重点领域，对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保持“零容忍”态度和依

法严惩绝不姑息的决心，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，多措并举、

持续发力，与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配合，深挖

细查出一批典型性和示范性的重点案件。为发挥警示震慑作用，指导

地方学习借鉴经验做法，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收集整理了 5 起第三方环

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，近日予以公布。

典型案例一

罗源顺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

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案

案情简介

案情】2024 年 2 月，福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“福建省机动车

污染防治监管系统”后台发现，罗源顺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车

辆检测过程数据异常，汽油车简易瞬态工况法检测过程中各项排气污

染物过程数据基本不变，与正常检测时各项过程数据变化波动明显不

同。执法人员进一步调取检测视频发现，该公司检测人员在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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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2 日检测车辆闽 A736**、2024 年 2 月 29 日检测车辆闽 J4J3**时，

有在排气分析仪后面拔取样管及打开标准气体瓶等违规动作，疑似在

排气分析仪中充入标准气体来代替车辆实际排放。

2024 年 3 月 6 日，执法人员到该公司现场检查，并调阅车辆闽

A736**、闽 J4J3**的检测过程数据和视频，核实检测人员为了让车辆

顺利通过尾气检测，在检测时拔掉探针与排气分析仪的连接管后，将

低浓度标准气体充入到排气分析仪中代替车辆尾气检测。执法人员要

求该公司将车辆闽 A736**、闽 J4J3**召回复检。3 月 18 日，执法人

员到该公司复查，该公司已将该 2 部车辆召回复检，复检结果合格，

复检过程数据随检测工况变化有明显变化。

】

检 测 公 司 将 标 气 接 入 检 测 仪 器 代 替 车 辆 实 际 排 放 进 行 检 测

【查处情况】

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

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福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及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基准》，对该公司在机动车检测中弄虚作假行为予以行政处罚，

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人民币

11.0667 万元。

典型案例二

粤珠环保科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案件

案情简介

2024 年 4 月，泉州市鲤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全国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日常排查中发现，粤珠环保科技（广东）

有限公司为泉州市鲤城区一企业出具的验收检测报告中，存在多批次

检测数据高度接近、现场检测照片重复等异常情况。经查，该环境检

测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、31 日对委托企业开展验收监测采样，

为节约成本，采样人员缩短采样时间、减少采样频次，不符合《印刷



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排放标准》（DB35/1784-2018）、《建设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等技术规范关于环境检测采

样的要求，并通过伪造采样原始记录单记录内容（采样时间、采样数

据、采样频次、采样人员及审核人员签名）、伪造样品交接单、通过

电脑软件编造检测数据。



该 公 司 伪 造 的 原 始 采 样 记 录

查处情况】

查处情况

该公司行为违反了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第三

款关于“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在线监测设备维护、运营的机构应当

对其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不得篡改、伪造”的规定。泉

州市鲤城生态环境局依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七十条规定

及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，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

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，对已出具的篡改、伪造的检测报告做回

收作废处理，没收违法所得 6000 元，罚款人民币 5.125 万元，同时

禁止该公司三年内参与政府购买环境检测服务或者政府委托项目，禁

止相关责任人员三年内从事监测服务活动。



典型案例三

泉州市龙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

出具虚假排放检测报告案

案情简介

近期，泉州市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阅泉州市龙顺机动车检

测有限公司在“福建省机动车污染防治监管系统”相关时段上传的视

频及截图，发现：①车牌号码为闽 C63L**的蓝牌小型轿车（宝马），

调取双怠速详细信息的过程数据曲线转速为 70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

态，OBD 过程曲线发动机转速均为 70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检测

过程转速未达到高怠速状态；②车牌号码为闽 C5HV**的蓝牌轻型栏

板货车（江淮牌），调取双怠速详细信息的过程数据曲线转速为 900

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OBD 过程曲线发动机转速均为 900 左右，曲

线呈直线状态，检测过程转速未达到高怠速状态；③车牌号码为闽

C767**的蓝牌小型轿车（宝马），调取双怠速详细信息的过程数据曲

线转速为 88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OBD 过程曲线发动机转速均为

88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检测过程转速未达到高怠速状态。以上

3部车辆尾气检测过程均违反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

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 18285-2018）的有关要求，属于出具

虚假排放检验报告。



车牌号码为闽 C5HV**的蓝牌轻型栏板货车（江淮牌），双怠速详细信息的过

程数据曲线转速为 90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OBD 过程曲线发动机转速均

为 900 左右，曲线呈直线状态，检测过程转速未达到高怠速状态

车 牌 号 码 为 闽 C767**的 蓝 牌 小 型 轿 车（ 宝 马 ），双 怠 速 详 细 信 息 的 过 程 数 据

曲 线 转 速 为 880 左 右 ，曲 线 呈 直 线 状 态 ，OBD 过 程 曲 线 发 动 机 转 速 均 为 880

左 右 ， 曲 线 呈 直 线 状 态 ， 检 测 过 程 转 速 未 达 到 高 怠 速 状 态

查处

查处查处情况】



查处情况

该公司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四

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泉州市洛江生态环境局根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及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，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对其处以罚款人

民币 10.8 万元，并没收违法所得 360 元。

典型案例四

石狮市恒昌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
竣工环保验收造假案

案情简介

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信息系统开展企业验收材料的数据比对和信息分析时，发现石

狮市恒昌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竣工验收材料中存在照片内容与文

字描述不相符的情况，经综合研判后，怀疑该公司涉嫌验收造假。执

法人员拨打该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签到表上的第三方检测公司的

手机号码回访验证时，该号码所有人否认其为第三方检测公司的人员，

并承认其并未参与过该公司的竣工验收工作。根据该线索，执法人员



立即前往该公司，针对验收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现场检查。调查发

现，该公司所安装使用的烘箱中，仅在厂区内五层建筑的四楼东侧的

2 台烘箱安装有集气罩和集气管，其余烘箱均未安装配套的废气收集

治理设施，同时 4#排气口对应的废气治理设施为“气旋装置+活性炭

吸附”装置。以上情况与验收报告表中烘烤废气经集气装置收集后通

过“水喷淋+活性炭吸附”装置处理后排放、4#排气口对应的废气处理

工序为“水喷淋系统+活性炭吸附”装置的情况不符。且该公司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签到表上，第三方检测公司的签字为伪造。

该 公 司 部 分 烘 箱 未 配 套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， 与 验 收 结 果 不 符

查处情况

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

第二款的规定。根据专家评估意见，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为

9.8491 万元。鉴于当事人已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，且及时停产

整改，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

二十三条第一款、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（试行）

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等相关规定，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对该公司处罚款 11.0027 万

元，同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处罚款 5.5357 万元。

典型案例五

贝加美（宁德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

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弄虚作假案

案情简介

宁德市寿宁生态环境局对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

系统进行巡查时，发现贝加美（宁德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年

产 80000 套木制家具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中存在

部分内容真实性存疑的情况。执法人员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对该公

司进行现场核实，发现该公司未按照环评及验收要求安装“活性炭+UV

光氧催化”处理设施，仅安装了“UV 光氧催化”处理设施，执法人员通



过查阅该公司活性炭购买记录和使用情况、危废台账、危废转移联单

等材料，进一步锁定该公司自生产至今未安装活性炭处理设施的事实，

同时该公司还伪造了在验收监测报告表中的危险废物处置合同。该公

司的上述行为属于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，存在验收不合格

情形、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的违法事实。



该 公 司 伪 造 的 危 废 处 置 合 同



查处情况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宁德市寿宁生态环境局对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，

处罚款 23.05 万元，并对相关主管人员处罚款 5.57 万元。

来源：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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